遂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
函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丽水市高层次人才“绿色通道”实施办法》
（丽委人〔2012〕3号）、《丽水市高层次人才服务办法（试
行）》（丽人社〔2012〕0140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优化人才发
展环境，鼓励高层次人才更好地服务丽水经济社会发展，现
就2013年度“丽水市高层次人才证（卡）”申报办理工作
通知如下：

一、人才卡类型及服务内容
“丽水市高层次人才卡”分为人才金卡和人才银卡，人才卡作为我市高层次人才享受相关人才优惠服务的重要凭证。今年7月我市已推出“丽水市高层次人才金卡”，现即将推出“丽水市高层次人才银卡”。全市凡符合《丽水市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》中所指的第六类人才均可申报人才银卡，人才银卡的主要服务内容为全市3A级以上景点五折大门票优惠、定点银行金融特殊待遇等服务。岗位津贴、子女入学等项目按照县（市、区）当地人才政策执行。 
二、申报对象
全县范围内，凡符合《丽水市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》（丽委〔2011〕8号）中所指第六类高层次人才可自愿申报，不含离退休人员。 
第六类人才是指丽水市“科技新秀”、丽水市“138人才工程”第二层人员，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，我市重点领域急需紧缺的技师、高级技师、取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。
三、申报材料

1.有本人签名的“丽水市高层次人才证（卡）”申请表一份；

2.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；

3.符合申报条件的材料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；

4.在职在岗证明或社保缴纳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；

5.近期二寸免冠彩照2张（粘贴于申请表）；

6.近期免冠电子证件照1张（以姓名+身份证号命名）； 

原件供主管部门验证用，无需上交。 
四、有关要求
（一）申报人按照申报要求，认真填写《“丽水市高层次人才证（卡）”申请表》，粘贴照片，并提供所需材料原件及复印件。 
（二）所在单位、主管部门应严格按照申报条件，做好资格审查工作，经办人员必须与原件核对后，在复印件上签字并加盖单位盖公章。 
（三）关于“丽水市高层次人才证（卡）”申报，可咨询我局人才管理服务处 。 
（四）请各主管部门于2013年9月25日之前，上交至遂昌县人才管理服务处。 
联系电话：8129226
联系地址：遂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301室

附件：1.丽水市高层次人才证（卡）申请表
2.丽水市高层次人才证（卡）申报情况汇总表

遂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13年9月18日 

